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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广东超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 股）

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金杜已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2008

年 5 月 22 日、2008 年 6 月 11 日、2008 年 7 月 23 日、2008 年 10 月 31 日、2009

年 3 月 30 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

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

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金杜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合称“《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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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华德律”）已对发行人 2006、

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于 2009 年 7 月【】日

出具了“华德审字[2009]1089 号”《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

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在对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对发行人涉及本次发

行上市的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法律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

再赘述。 

本所律师依据《编报规则第 12 号》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

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

意见。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声明、假设和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

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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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系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

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06、2007、

2008 年度及 2008 年 1-6 月份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

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人民币 1,492.79 万元、2,335.17 万元、2,972.54

万元和 1,657.89 万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

《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8 年 1-6 月份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

师的核查，发行人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无重大违

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条第一款

第（四）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仍具备《证券法》规定的关于发行上市的其他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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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独立性、规范运行、募集资金运用等方面仍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

关条件。 

2、 发行人的财务会计 

（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

别为人民币 1,492.79万元、2,335.17万元、2,972.54万元和 1,657.89

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5.57%、43.25%、44.98%和 4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人民币 3,539.13 万元、

3,056.76 万元、652.87 万元和 2,300.80 万元。发行人资产质量良

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2） 大华德律已就发行人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华律专

审字[2009]374 号”《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内部控制制度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鉴证报告》

（以下简称“《内控报告》”），根据《内控报告》及发行人说

明，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2006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合并资产负债

表及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的利润表、合并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相关会计制度之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大华德律出具了无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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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之规定。 

（4）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编制

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

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未进行随意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

三十一条之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

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符合《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6）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① 发行人 2006、2007 和 200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

别为人民币 1,492.79 万元、2,335.17 万元和 2,972.54 万元，累

计超过 3,000 万元； 

② 发行人 2006、2007 和 200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人民币 3,539.13 万元、3,056.76 万元和 652.87 万元，

累计超过 5,000 万元；2006、2007 和 2008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

为人民币 14,704.85 万元、19,349.01 万元和 19,554.52 万元，

累计超过 3 亿元； 

③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6,393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④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形资产均为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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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 根据相关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大华德律出具的“华律专审

字[2009]372 号”《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6

月、2008 年度、2007 年度、2006 年度增值税、所得税申报与缴

纳情况的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纳税，未

因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受到处罚；发行人各项税收优

惠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

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8）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

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9）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的申报文件中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 

①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② 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③ 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

凭证。 

（10）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不存在下列影响其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

十七条之规定： 

①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

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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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

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③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④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⑤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

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⑥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

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三、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发行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二）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从事覆铜箔板、印制电路板及其上游相关产品电解

铜箔、专用木浆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的

营业收入均来自主营业务收入，无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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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47,04.85 万元、19,349.01 万元、19,554.52 万元和 9,854.68 万元。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

主营业务突出。 

（三） 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相关工商、税务、环保、质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2006、

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未受到上述主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

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财务会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盈

利能力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其他障碍。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

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四、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 

1、 关联方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关联方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担保人 

1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500 

2007/10/31-

2010/10/30 

发行人以房地产权及机

械设备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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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560 

2008/03/07-

2011/03/06 

绝缘材料公司以房地产

权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3 发行人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480 
2008/06/23-

2010/06/22 

梁俊丰以房地产权作抵

押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4 发行人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500 
2008/09/26-

2010/09/26 

梁健锋以房地产权作抵

押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5 发行人 
建设银行

梅州分所 
2,000 

2008/10/15-

2009/10/14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6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530 

2008/12/19-

2009/12/18 

电路板公司以房地产权、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

电路板公司以机械设备

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7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00 

2009/04/08-

2010/04/07 

绝缘材料公司以房地产

权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8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130 

2009/04/20-

2010/04/19 

发行人以房地产权及机

械设备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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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340 

2007/12/19-

2009/12/18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10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250 

2008/08/22-

2009/08/21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11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80 

2008/09/28-

2009/09/27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12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900 

2009/01/15-

2010/01/14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13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300 

2009/03/05-

2010/03/04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14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承兑汇票 

152 
2009/02/23-

2009/08/22 
电路板公司以房地产权、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

电路板公司以机械设备

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200 
2009/02/26-

2009/08/25 

60 
2009/03/05-

2009/09/04 

114.7374 
2009/03/16-

2009/09/15 

15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承兑汇票 

172 
2009/03/24-

2009/09/23 

锋华电子以土地使用权

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125 
2009/04/14-

2009/10/13 

170 
2009/04/24-

2009/10/23 

16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承兑汇票 

90 
2009/01/06-

2009/07/05 

锋华电子以土地使用权

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证

担保 
60 

2009/01/08-

200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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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009/01/12-

2009/07/11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90 
2009/01/15-

2009/07/14 

独立董事对发行人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重大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在报告期内已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履行了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在招股书中按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披

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 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主要框架性购销/订货合同如下： 

1、 借款合同 

序

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年利率 

（%） 

1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700007970 500 

2007/10/31-

2010/10/30 
8.217 

2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700008732 

400 
2007/12/07-

2009/12/06 
8.217 

800 
2007/12/07-

20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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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年利率 

（%） 

3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800001610 

4410120

0800001

610 

2008/03/07-

2011/03/06 
8.316 

4 发行人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梅江区农信（2008）

借字第 002 号 
480 

2008/06/23-

2010/06/22 
10.584 

5 发行人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梅江区农信（2008）

借字第 006 号 
500 

2008/09/26-

2010/09/26 
10.206 

6 发行人 
建设银行 

梅州分行 

建银梅工字 2008 第

6 号 
2,000 

2008/10/15-

2009/10/14 
7.8309 

7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800008526 530 

2008/12/19-

2009/12/18 
6.138 

8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900003105 400 

2009/04/08-

2010/04/07 
5.31 

9 发行人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900003380 130 

2009/04/20-

2010/04/19 
5.31 

10 发行人 
中国银行 

梅州分行 

GDK475230120090

031 
2,000 

2009/04/28-

2010/04/27 
5.31 

11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700008990 340 

2007/12/19-

2009/12/18 
8.217 

12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800005942 250 

2008/08/22-

2009/08/21 
8.217 

13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800006906 480 

2008/09/28-

2009/09/27 
7.92 

14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900000541 900 

2009/01/15-

2010/01/14 
5.841 

15 
电路板

公司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44101200900001816 300 

2009/03/05-

2010/03/04 
5.841 

2、 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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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编号 

主债权合同

编号 
债权人 担保人/担保方式 债务人 

1 

4490220070

0047812 

4490620090

0003382 

4490520070

0001585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70

0007970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以房地产权及机

械设备做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发行人 

2 

4490220070

0054131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70

0008732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以房地产做抵押

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发行人 

3 

4490220080

0006657 

（ 44906200

900003190） 

4490520070

0001585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80

0001610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绝缘材料公司以房地产

权做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发行人 

4 

梅江区农信

（2008）抵

字第 002 号 

梅江区农信

（2008）借

字第 002 号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梁俊丰以房地产权做抵

押担保，并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发行人 

5 

梅江区农信

（2008）抵

字第 006 号 

梅江区农信

（2008）借

字第 006 号 

梅州市梅

江区农村

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梁健锋以房地产权作抵

押担保，并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发行人 

6 

建银梅保字

2008 年 9 号 

建银梅保字

2008 第 10

号 

建银梅工字

2008 第 6 号 

建设银行

梅州分行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发行人 

7 

4490620070

0003107 

4490520070

0001585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80

0008526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电路板公司以房地产

权、发行人、绝缘材料

公司、电路板公司以机

械设备作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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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编号 

主债权合同

编号 
债权人 担保人/担保方式 债务人 

8 

4490620090

0003190 

4490520070

0001585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90

0003105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绝缘材料公司以房地产

权做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9 

4490620090

0003382 

4490520070

0001585 

4490520070

0001613 

4410120090

0003380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以房地产权及机

械设备做抵押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绝缘材料公司、电路板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10 

4490120070

0001950 

4490120070

0001951 

4490520070

0001586 

4410120070

0008990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电 路 板

公司 

11 

4490120080

0002139 

4490520070

0001586 

4410120080

0005942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电 路 板

公司 

12 

4490120080

0002632 

4490520070

0001586 

4410120080

0006906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绝缘材料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电 路 板

公司 

13 
4490520070

0001586 

4410120090

0000541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电 路 板

公司 

14 

4490120090

0000933 

4490520070

0001586 

4410120090

0001816 

农业银行

梅州分行 

发行人、绝缘材料提供

保证担保 

梁俊丰、梁健锋提供保

证担保 

电 路 板

公司 

3、 主要框架性购销/订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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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所订购产品 合同签署日 合同有效期 

1 
江阴市华尔胜绝

缘材料有限公司 

专用木浆纸、电

解铜箔 
2008 年 4 月 1 日 — 

2 
深圳市中诺电子

工业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复合

基 PCB（22F） 

2008 年 1 月 3 日  

3 
广东朝野科技有

限公司 

纸基 PCB

（94V0） 
2008 年 5 月 8 日 1 年 

4 
深圳市渴望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复合

基 PCB（22F） 

2008 年 3 月 6 日 3 年 

5 
东莞市亚力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 
  

6 
丰顺县骏达电子

有限公司 

纸基 CCL、复

合基 CCL 
  

7 
深圳市博源电子

有限公司 

复合基 PCB

（22F） 
  

8 
深圳康道电子有

限公司 

复合基 PCB

（22F） 
2008 年 3 月 13 日  

9 
广东群兴玩具实

业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 
2008 年 1 月 3 日 — 

10 
深圳市日日高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复合

基 PCB（22F） 

2006 年 3 月 17 日 — 

11 

东莞市特宝电子

五金有限公司

（原东莞讯宝电

子有限公司） 

复合基 PCB

（22F） 
2008 年 12 月 27 日 — 

12 
深圳市实益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合基 PCB

（CEM-1） 
2009 年 3 月 1 日 1 年 

13 
发利达（香港）

有限公司 

纸基 PCB

（94HB、

94V0）、复合基

PCB（CEM-1） 

2009 年 3 月 1 日 1 年 

14 
中山市雅乐思电

器实业有限公司 

复合基 PCB

（22F） 
200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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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不存在潜在风险。 

（二） 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

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在上述重大债权债务中，因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

合同而在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产生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关系，不

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09 年 4 月 5 日，经发行人二〇〇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作出决议，

发行人修改了《公司章程（草案）》，待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生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是根据《公司法》，并严

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关于

在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规范性文件制定和修改的，并已履行了法定程序，其内容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会议的召开通知、会议议

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

大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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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的税务 

（一） 2009 年 1-6 月份，发行人及电路板公司、绝缘材料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

和税率如下： 

所得税：发行人 15％；电路板公司 25％；绝缘材料公司 25％。 

增值税：按商品销售收入 17％税率计征，原材料采购的进项税率为 17%，

发行人一般货物出口执行“免、抵、退”政策，出口退税率为 5%，来

料加工复出口业务执行免征加工环节增值税政策。 

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流转税额的 5%计征。 

教育费附加：按照流转税额的 3%计征。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9 年 1-6 月份，发行人及电路板公司、绝缘材料公

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根据相关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电路

板公司、绝缘材料公司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依法

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四）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和

贴息如下： 

序号 种类 批文 金额（元） 

1 

梅州市雁洋镇财

管所发行费用补

贴 

梅市府[2007]16 号《关于大力发展和利用资

本市场的实施意见》 1,000,000.00 

2 
梅市财政局财政

贴息 

梅市财预字[2008]125 号《关于下达 2008 年

财政贴息项目及贴息额度的通知》 
1,000,000.00 

3 
2008 年度纳税突

出贡献奖 

梅县委发[2009]10 号《关于表彰 2008 年度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

报》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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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 年度省名牌

产品奖 

梅市府[2009]24 号《关于表彰梅州市 2007

年广东省著名商标和 2008 年中国名牌产

品、驰名商标及广东省名牌产品、著名商标

生产企业的决定》 

70,0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事项已经有权政府部门批

复或确认，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根据梅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电路板

公司、绝缘材料公司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未因违

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 

（二） 根据广东省梅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及电路板公司、绝缘材料公司 2006、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6

月份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标准，未因违反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

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十、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并已审阅招股说明书及其摘

要，对发行人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已认真审阅。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相关内容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律师

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一、 结论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

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结合《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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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条件，不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

法律障碍或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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